附件3：
桂林市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

严管重罚“十个一律”措施清单

1.安全生产检查要一律安排执法环节, 随行执法人员开展执法活动，形成闭环;

2.对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一律按照“先执法再整改后教育”的要求，依法依规予以处罚;

3.对涉及多部门监管职责的，要一律采取联合执法或将发现存在的违法违规情况移交相关部门;

4.对管理部门风险防控和隐患治理不力，导致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和重大险情的，要一律按照有关规定严肃追责;

5.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突出共性问题，要一律举一反三，严查深挖行业类似情况，做到“查处一个、整改一批、消除一类”;

6.对检查发现的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危害公共安全的，要一律予以曝光，并纳入失信“黑名单”予以联合惩戒；

7.对存在施工行为不规范、违章操作严重影响项目建设工地安全的安全隐患，要一律停工、限期整改；

8.对车载终端不能正常使用或未接入联网联控系统的车辆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的企业，要一律停运或停业整改并处罚；同时抄报市文化旅游 、应急、公安、城管等部门。
9.对未履行法定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受到行政处罚或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其原考核合格证明要一律作废。

10、对未落实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违法经营行为或服务质量造成较大影响被媒体曝光或在上级部门通报的，要一律限期整改并予以顶格处罚。
